附件2

《北京市怀柔区民政局关于做好特困人员丧葬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和关于印发《北京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办法》的通知（京民社救发〔2017〕24号）等文件精神，切实减轻特困人员监护人负担，保障特困人员基本殡葬权益，北京市怀柔区民政局制定了《北京市怀柔区民政局关于做好特困人员丧葬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根据《北京市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和关于印发《北京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办法》的通知（京民社救发〔2017〕2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特困供养工作实际，怀柔区民政局制定了《北京市怀柔区民政局关于做好特困人员丧葬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北京市怀柔区民政局关于做好特困人员丧葬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共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具有我区城乡特困人员身份的死亡人员。
二是补贴标准。特困人员丧葬费实行一次性定额发放，标准为5000元/人。
三是补贴流程。特困人员死亡后，丧事承办人（亲属、供养服务机构、村（居）民委员会或受委托的第三方）向亡者原户籍所在地镇乡（街道）民政部门提出补贴申请；镇乡（街道）进行审核、公示和审批；各镇乡（街道）民政部门于每季度末月（3月、6月、9月、12月）25日前将《XXX镇乡（街道）XXXX年第X季度城乡特困人员丧葬费名册》上报区民政局业务部门备案。
四是资金保障。特困人员丧葬费资金应由丧事承办人向户籍所在地镇乡（街道）提出补贴申请，采用一次性发放方式直接支付至丧事承办人银行帐户。
[bookmark: _GoBack]五是工作要求。各镇乡（街道）要高度重视特困人员丧葬费工作，明确责任分工，优化办理流程；供养服务机构、村（居）民委员会应及时掌握特困人员死亡信息，主动协助丧事承办人办理补贴申请手续；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丧葬费资金的单位或个人，一经查实，由民政部门责令退还补贴资金，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特困人员丧葬费与其他部门丧葬补贴政策不得重复享受；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对2025年1月1日至印发之日期间死亡且未享受其他部门丧葬补贴的特困人员进行补发。



